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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

关联方名

称

产品名称

期初持有份额

（份）

本期新增份额（份）

本期减少份额

（份）

期末持有份额（份）

红塔

银行

红塔红土长益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基金份额）

- 139,999,000.00 - 139,999,000.00

曾先澄

红塔红土人人宝货币市场

基金（A类基金份额）

- 5,063.45 - 5,063.45

聂世芳

红塔红土人人宝货币市场

基金（A类基金份额）

- 4,051.01 - 4,051.01

王靖

红塔红土人人宝货币市场

基金（A类基金份额）

- 123,962.72 73,405.80 50,556.92

王远庆

红塔红土人人宝货币市场

基金（A类基金份额）

- 1,013.55 - 1,013.55

杨俊

红塔红土人人宝货币市场

基金（A类基金份额）

- 1,005.32 1,005.12 0.20

周捷飞

红塔红土人人宝货币市场

基金（A类基金份额）

- 1,013.56 - 1,013.56

曾先澄

红塔红土盛隆保本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C 类基金

份额）

- 25,000.00 - 25,000.00

江东

红塔红土盛隆保本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C 类基金

份额）

- 1,000.02 - 1,000.02

聂世芳

红塔红土盛隆保本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C 类基金

份额）

- 2,000.08 - 2,000.08

王靖

红塔红土盛隆保本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C 类基金

份额）

- 1,000.00 - 1,000.00

王远庆

红塔红土盛隆保本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C 类基金

份额）

- 1,000.00 - 1,000.00

周捷飞

红塔红土盛隆保本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C 类基金

份额）

- 1,000.04 - 1,000.04

蒋津蓉

红塔红土盛世普益灵活配

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 88,466.37 44,233.00 44,233.37

王靖

红塔红土盛世普益灵活配

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29,703.57 - 29,703.57 -

张素芬

红塔红土盛世普益灵活配

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 8.39 - 8.39

王红

红塔红土长益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基金份额）

- 10,000.45 - 10,000.45

聂世芳

红塔红土盛金新动力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基金份额）

1,000.36 - - 1,000.36

王靖

红塔红土盛金新动力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基金份额）

1,000.36 - - 1,000.36

王远庆

红塔红土盛金新动力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基金份额）

1,000.36 - - 1,000.36

周捷飞

红塔红土盛金新动力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基金份额）

1,000.63 - - 1,000.63

报告期内， 公司向关联方提供基金管理服务确认的收入占同类交易的比

例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红塔银行 544,593.82 523,112.42 94,393.67

诚泰保险 14,790.41 62,733.66 -

温州红塔 - 4,384.56 -

双维投资 286,016.37 79,670.85 -

曾先澄 - 411.08 197.21

江东 - 12.41 7.29

蒋津蓉 - 218.08 755.03

聂世芳 - 60.06 43.10

王红 - 27.79 13.47

王靖 774.01 262.08 123.42

王远庆 17.22 35.29 26.80

杨俊 - - 1.35

张素芬 - 0.01 0.08

周捷飞 - 30.71 26.81

赵勇 94.85 - -

合计 846,286.68 670,959.00 95,588.23

当期基金管理业务手续费及佣金

收入

（合并口径）

9,042,494.69 10,686,586.90 21,717,220.83

关联方基金业务收入占全部基金

业务收入的比例（%）

9.36 6.28 0.44

注： 关联方基金业务收入占全部基金业务收入的比例 = 关联方基金管理

业务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合计 / 全部基金管理业务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合计

①发生的原因及必要性

公司系证券金融机构，公司与优质企业、高净值个人客户建立了广泛合作

关系，关联方本身亦存在合理且必要的投资性需求。关联方认购本公司设立的

证券投资基金属于公司日常经营的常规业务，具有合理性。

②定价依据

报告期内，关联方以当日公布的申购价格认购公司的证券投资基金、货币

基金，以面值认购基金产品相应份额。

③公允性分析

关联方认购的证券投资基金、货币基金申购价格系公司对外公布的价格，

与第三方申购价格一致，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认购的管理费率情况如下

表：

基金名称 关联方 非关联方

红塔红土人人宝货币市场基金（A类基金份额） 0.30% 0.30%

红塔红土人人宝货币市场基金（B类基金份额） 0.30% 0.30%

红塔红土长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 0.40% 0.40%

红塔红土盛隆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份额） 1.00% 1.00%

红塔红土盛隆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份额） 1.50% 1.50%

红塔红土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 0.80% 0.80%

红塔红土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份额） 0.80% 0.80%

红塔红土长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份额） 0.40% 0.40%

红塔红土盛金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份额） 1.50% 1.50%

红塔红土盛世普益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20% 1.20%

红塔红土盛商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 0.60% 0.60%

④未来发生的持续性

开放式基金因其高流动性、信息披露充分透明，产品类型丰富、投资者权

益保护机制健全， 逐渐成为市场个人客户以及机构客户进行资产配置的重要

选择。 未来，关联方客户不排除根据自身的投资需求和风险偏好，继续投资发

行人管理的基金产品的可能。

（5）公司认购（申购）关联方设立的资产管理计划

报告期内，公司认购（申购）关联方设立的资产管理计划情况如下：

2018 年度：

关联方

名称

产品名称 期初持有份额（份）

本期新增 份 额

（份）

本期减少份额（份）

期 末 持 有 份 额

（份）

国信证券

国信人工智能 1

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20,000,900.00 - 20,000,900.00 -

国信证券

国信稳 1 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 997,008.97 - 997,008.97

2017 年度：

关联方

名称

产品名称

期初持有

份额（份）

本期新增份额（份）

本期减少

份额（份）

期末持有

份额（份）

国信证券

国信人工智能 1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20,000,900.00 - 20,000,900.00

①发生的原因及必要性

公司系证券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等各项主营业务均与国有大型银行、

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城商行、证券公司等多家金融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公司与

国信证券合作系基于正常经营需要。

②定价依据

公司向关联方认购（申购）的资产管理计划，管理费率按照官网公布的产

品合同约定。

③公允性分析

公司向关联方认购的资产管理计划执行的管理费率标准与同规模第三方

执行的管理费率标准相同，具有公允性。

④未来发生的持续性

公司认购国信证券的产品是基于自身投资需求和风险偏好、 资金市场整

体利率水平，公司对受托机构投研团队、既往管理业绩、产品投向、产品的安全

性等多方面情况进行比较，选择委托机构进行合作。 在未来业务开展中，公司

不排除继续与关联方进行合作。

（6）与金融同业之间发生的业务往来

①向红塔银行购买理财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红塔银行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如下：

2018 年度：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理财产品名称 期初持有金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期末持有金额

红塔银行

红塔财富梦想 2 号同业理财

2018年第 4期理财产品

- 1,000.00 1,000.00 -

红塔银行

红塔财富梦想 2 号同业理财

2018年第 5期理财产品

- 1,000.00 - 1,000.00

红塔银行

红塔财富梦想 2 号同业理财

2018年第 6期

- 2,500.00 - 2,500.00

红塔银行

红塔财富梦想 2 号同业理财

2018年第 7期

- 3,000.00 - 3,000.00

红塔银行

红塔财富梦想 2 号同业理财

2018年第 8期

- 3,000.00 - 3,000.00

红塔银行

红塔财富梦想 2 号同业理财

2018年第 9期

- 3,000.00 - 3,000.00

红塔银行

红塔财富梦想 2 号同业理财

2018年第 10期

- 1,000.00 - 1,000.00

2017 年度：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理财产品名称 期初持有金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期末持有金额

红塔银行

玉溪财富同业理财 2016 年非保

本型第 26期

2,000.00 - 2,000.00 -

红塔银行

红塔财富梦想 2 号同业理财

2017年第 3期

- 2,500.00 2,500.00 -

2016 年度：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理财产品名称 期初持有金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期末持有金额

红塔银行

玉溪财富同业理财 2016年非保本

型第 19期

- 2,000.00 2,000.00 -

红塔银行

玉溪财富同业理财 2016年非保本

型第 26期

- 2,000.00 - 2,000.00

因购买上述理财产品取得收入的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红塔银行 127,150.68 539,068.49 176,438.35

合计 127,150.68 539,068.49 176,438.35

当期投资收益

（合并口径）

415,923,158.03 180,613,898.62 58,363,117.29

关联方理财产品收益占全

部投资收益的比例（%）

0.03 0.30 0.30

注：关联方理财产品收益占全部投资收益的比例 = 关联方理财产品收

入合计 / 全部投资收益的合计

②红塔银行向公司提供基金代销服务

报告期内，红塔银行向公司提供基金代销服务所产生的费用如下：

单位：元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方名称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代销基金服务费 红塔银行 5,261.51 4,963.19 3,262.82

合计 5,261.51 4,963.19 3,262.82

当期业务及管理费支出

（合并口径）

584,479,231.68 587,594,313.41 540,581,266.23

关联方代销基金服务费占当期业务

及管理费的比例（%）

0.00 0.00 0.00

注：关联方代销基金服务费占当期业务及管理费的比例 = 关联方代销

基金服务费 / 当期业务及管理费合计

③红塔银行向公司提供财务顾问服务

2017 年 2 月，公司与红塔银行签署《同业财务顾问服务协议》，约定由

红塔银行向公司提供包括政策法规咨询、现金管理咨询、资金理财咨询、投

融资咨询等在内的财务顾问服务， 财务顾问费共计 400 万元人民币 （含

税）。 2017 年，公司已向红塔银行支付了财务顾问费用。

17

17

2018

年，因红塔银行自身原因致合同未履行完毕，经双方协商，红塔

银行于

2018

年退回了上述财务顾问费，公司冲减了业务及管理费支出

-

咨

询费支出并将其确认为非经常性损益。

单位：元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方名称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咨询费 红塔银行 - 3,773,584.91 -

合计 - 3,773,584.91 -

当期业务及管理费支出

（合并口径）

584,479,231.68 587,594,313.41 540,581,266.23

关联方咨询费支出占当期业务

及管理费的比例（%）

- 0.64 -

注：关联方咨询费支出占当期业务及管理费的比例 = 关联方咨询费支

出 / 当期业务及管理费合计

④华夏银行向公司提供三方存管服务

报告期内，华夏银行向公司提供三方存管服务所产生的三方存管费具

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方名称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三方

存管费

华夏

银行

18,566.31 26,273.40 35,566.27

合计 18,566.31 26,273.40 35,566.27

公司当期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合并

口径）

236,036,164.72 65,282,205.26 61,793,056.30

关联方三方存管费支出占手续费及

佣金支出的比例（%）

0.01 0.04 0.06

注：关联方三方存管费支出占手续费及佣金支出的比例 = 关联方三方

存管费支出 /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合计

⑤华夏银行向公司提供产品托管服务

报告期内， 华夏银行向公司提供产品托管服务所产生的客户维护费、

托管费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方名称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客户

维护费

华夏

银行

65,120.81 38,794.04 41,346.28

托管费 162,728.20 291,276.13 403,234.88

合计 227,849.01 330,070.17 444,581.16

公司当期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合并

口径）

236,036,164.72 65,282,205.26 61,793,056.30

关联方客户维护费、托管费合计占手

续费及佣金支出的比例（%）

0.10 0.51 0.72

注：关联方客户维护费、托管费合计占手续费及佣金支出的比例 =（关

联方客户维护费合计 + 关联方托管费合计）/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合计

同时，华夏银行所托管的产品其资金所产生的利息收入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华夏银行 173,494.14 154,774.23 500,608.82

合计 173,494.14 154,774.23 500,608.82

当期存放金融同业利息收入（合并口

径）

108,074,786.09 226,465,932.52 145,631,757.57

在关联方托管产品产生的利息收入占

全部存放金融同业利息收入的比例

（%）

0.16 0.07 0.34

注：在关联方托管产品产生的利息收入占全部存放金融同业利息收入

的比例 = 在关联方托管产品产生的利息收入合计 / 存放金融同业利息收

入合计

⑥发生的原因及必要性

公司系证券金融机构，公司自营业务、基金业务、投资业务、托管业务

等各项业务的开展均需得到国有大型银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城商行等

各类银行机构的支持， 公司与各类银行机构建立了广泛良好的伙伴关系。

公司与关联银行机构的合作系基于正常经营业务需要，具有合理性。

⑦定价依据

公司与红塔银行、华夏银行合作系基于正常经营需要，各类交易费率

定价主要采用询价、协商等通行机制，实际执行费率受资金水平、市场竞争

情况等因素影响。

⑧公允性分析

A、理财产品

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缩减股票质押式回购、 融资融券等业务规模，充

分利用闲置资金投资部分银行理财产品。 其中，公司购买红塔银行理财产

品主要包括红塔银行对外公开发行的“玉溪财富同业理财” 、“红塔财富梦

想 2 号同业理财” 等系列产品，公司取得的投资收益率与同一产品其他认

购人相同，取得的理财产品收益率与公司认购的其他非关联方理财产品收

益率相比不存在重大差异，具有公允性。

B、基金代销服务

关联方为公司代销金融产品的收费标准与第三方为公司代销金融产

品的收费标准无重大差异，代销费率具有公允性。

C、存管、托管服务

该业务属于公司日常经营的常规业务， 公司向关联方支付的存管、托

管费率处于行业合理的费率范围内，关联方收取的存管费、托管费与第三

方差别不大， 按照关联方银行公布的费率并充分考虑资产规模进行执行，

不存在显失公允的情况。

D、财务顾问服务

关联方红塔银行向公司提供的财务顾问服务主要包括政策法规咨询、

现金管理咨询、资金理财咨询、投融资咨询等，关联方收取的财务顾问费参

照市场标准，并根据提供服务的数量及质量等因素进行综合确定，不存在

显失公允的情况。

⑨未来发生的持续性

A、销售理财、基金产品，提供存管、托管服务作为银行的惯常业务，在

各类银行业务中均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关联银行收取或支付的各项费率主

要采用了询价、协商等通行机制，实际执行费率亦可能受到资金水平、市场

竞争情况等影响，不存在显失公允的情况。 公司与包括关联方在内的各类

银行机构均建立了广泛且良好的合作关系。 未来，公司与上述金融同业之

间发生的业务往来仍将存在一定的持续性。

B、针对财务顾问服务，公司采取了“一事一议” 的政策对该类交易进

行决策，预计该类关联交易未来不具有可持续性。

（7）向关联方提供证券承销保荐服务

2016 年 7 月，公司与合和集团签订《关于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之承销协议》，随后与合和集团、大同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大同证券” ，为本次债券发行的受托管理人）签订了补充

协议，约定由公司作为主承销商，以主承销商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本次公

司债券发行，发行总额为不超过 150,000 万元，承销费用为实际募资款项

的 1%（含税价），承销费用中已包含需支付给受托管理人大同证券的受托

管理人报酬，于每期债券发行结束后由公司从承销费用中代为支付。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债券发行已完成，公司 2018 年确认该业务相关

收入 1,415.09 万元（不含税价）。

①发生的原因及必要性

公司系证券金融机构，投资银行业务作为证券公司的主营业务之一具

有普遍性， 公司向关联方提供的投资银行业务亦基于公司的正常经营活

动，具有合理性。

②定价依据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收取的投资银行业务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参照

市场标准，并根据项目执行的工作量、实际募集规模、市场行情、项目竞争

情况以及客户议价能力等多因素共同确定。

③公允性分析

公司向关联方、非关联方提供证券承销保荐服务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性质 公司名称 承销保荐费（含税） 承销金额 承销保荐费率

关联方 合和集团 1,500.00 150,000.00 1.00%

非关联方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

有限公司

418.00 34,900.00 1.20%

非关联方

云南水务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926.00 100,000.00 0.93%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提供承销与保荐服务与向第三方提供的服务相比

不具有特殊性。 承销费率主要取决于项目执行的工作量、实际募集规模、市

场行情、项目竞争情况以及客户议价能力等。

④未来发生的持续性

公司作为承销商参与的“合和集团 2016 年公司债券” 已发行完成，未

来不具有可持续性，但不排除未来向其他关联方提供承销服务的可能性。

（8）向关联方提供财务顾问服务

①向合和集团提供财务顾问服务

2016 年 12 月，公司与合和集团签署《投资咨询顾问协议》，协议约定

由公司担任合和集团 2016 年度投资咨询顾问， 服务费用共计 150 万元人

民币（含税），由合和集团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之前一次性付清。 上述款

项已由公司收讫，并将税后金额 1,415,094.34 元确认为公司 2016 年度财

务顾问业务收入。

2017 年 11 月，公司与合和集团签署《投资咨询服务协议》，协议约定

由公司担任合和集团 2017 年度投资咨询顾问，服务费用共计 60 万人民币

（含税），分三期支付。 按照协议约定，合和集团分别于 2017 年、2018 年支

付服务费用各 20 万人民币。 上述款项已由公司按约收讫，分别确认为公司

2017 年、2018 年财务顾问业务收入。

2018 年 7 月，公司与合和集团签署《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之财务顾问协

议》，约定由公司为合和集团提供股权尽职调查有关的财务顾问服务，财务

顾问费含税金额 50 万元人民币。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收到前

述款项并确认为 2018 年财务顾问业务收入。

2018 年 12 月，公司与合和集团签署《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上市公司投资和资产重组事项之财务顾

问协议》，约定由公司为合和集团提供资产重组有关的财务顾问服务，财务

顾问费含税金额 30 万元人民币。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收到前

述款项并确认为 2018 年财务顾问业务收入。

2018 年 12 月，公司与合和集团签署《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保险公司之财务顾问协议》， 约定由公

司为合和集团提供资产重组有关的财务顾问服务，财务顾问费含税金额 25

万元人民币，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已收到前述款项并确认为

2018 年财务顾问业务收入。

②向红塔银行提供财务顾问服务

2015 年 6 月，公司与红塔银行签订《玉溪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顾问协议书》， 协议约定由玉溪商业银行聘请

公司为其“红塔银行可行性研究报告” 财务顾问，服务费用共计 29 万元人

民币。 上述款项已由公司于 2016 年 3 月收讫，且一并确认为公司 2016 年

度财务顾问业务收入。

③向云南白药提供财务顾问服务

2017 年 3 月，公司与云南白药签署《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红

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市公司收购之独立财务顾问协议》， 约定由云

南白药聘请公司作为其要约收购事项独立财务顾问，约定的独立财务顾问

费含税金额为 30 万元人民币。 上述款项已于 2017 年上半年收讫，并将税

后金额 28.30 万元确认为公司 2017 年度财务顾问业务收入。

2018 年 1 月，公司与云南白药签署《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红

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专业顾问服务框架性协议》， 约定由红塔证券为云

南白药提供资本运作相关的日常专业顾问服务，财务顾问费含税金额为 30

万元人民币，服务期限为 1 年。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收到前述

款项并确认为 2018 年财务顾问业务收入。

④向香溢控股提供财务顾问服务

2018 年 12 月，公司与香溢控股签署《浙江香溢控股有限公司与红塔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财务顾问协议》， 约定由公司为香溢控股提供收购上

市公司的财务顾问，财务顾问费含税金额为 50 万元人民币。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收到前述款项并确认为 2018 年财务顾问业务收入。

⑤向香溢融通提供财务顾问服务

2018 年 12 月，公司与香溢融通签署《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与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财务顾问协议》， 约定由公司为香溢融通提

供资本运作相关的日常专业顾问服务， 财务顾问费含税金额为 20 万元人

民币，公司已收到前述款项并确认为 2018 年财务顾问业务收入。

⑥向中烟云南省公司提供财务顾问服务

2018 年 10 月，公司与中烟云南省公司签署《中国烟草总公司云南省

公司投资滇富银行股权尽职调查委托协议》， 约定由公司为中烟云南省公

司提供股权尽职调查有关的财务顾问服务， 财务顾问费含税金额 48 万元

人民币，公司已收到前述款项并确认为 2018 年财务顾问业务收入。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提供财务顾问服务收入占同类交易的比例如

下：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合和集团 1,179,245.29 188,679.25 1,415,094.34

红塔银行 - - 290,000.00

云南白药 283,018.87 283,018.87 -

香溢控股 471,698.11 - -

香溢融通 188,679.25 - -

中烟云南省公司 452,830.19 - -

合计 2,575,471.71 471,698.12 1,705,094.34

当期财务顾问业务收入

（合并口径）

30,815,291.29 23,904,717.01 10,570,896.21

关联方财务顾问收入占全部财务

顾问收入的比例（%）

8.36 1.97 16.13

注：关联方财务顾问收入占全部财务顾问收入的比例 = 关联方财务顾

问收入合计 / 全部财务顾问收入合计①发生的原因及必要性

公司作为云南省本土证券公司， 主要业务服务于云南省内的区域市

场，向关联方提供的投资银行服务均系基于正常经营活动，具有合理性、公

允性。

②定价依据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支付的财务顾问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参照市场

标准，并根据项目执行的工作量、实际募集规模、市场行情、项目竞争情况

等因素共同确定。

③公允性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为合和集团、红塔银行、云投集团、云南白药提供独立

财务顾问服务，将公司与第三方提供的财务顾问服务情况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顾问业务类型 客户性质 公司名称 财务顾问费

为对外投资、 发展战略等事项

提供财务顾问服务

关联方 合和集团 150

非关联方 1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300

非关联方 2 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 300

提供可行性研究报告、 尽职调

查报告发生的财务顾问服务

关联方 红塔银行 29

关联方 合和集团 50

关联方 中烟云南省公司 48

非关联方 1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30

非关联方 2 宁波峰梅实业有限公司 30

为对外投资提供财务顾问服务

关联方 合和集团 60

非关联方 1 苏州中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0

非关联方 2 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 20

为资本运作提供财务顾问服务

关联方 云南白药（要约收购） 30

关联方 云南白药（资本运作） 30

关联方 香溢融通（资本运作） 20

关联方 香溢控股（收购上市公司） 50

关联方 合和集团（资产重组 1） 30

关联方 合和集团（资产重组 2） 25

非关联方 1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

方）

30

非关联方 2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被收购

方）

39

注：受“营改增” 政策影响，上述财务顾问合同金额为含增值税金额。

公司向关联方收取的财务顾问费考虑了项目执行的工作量、 市场行

情、项目竞争情况等方面因素。 在同等情况下，公司向关联方收取的财务顾

问费与向非关联方收取的财务顾问费相同或相近，执行价格不存在明显差

异，该关联交易具有公允性。

④未来发生的持续性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提供的财务顾问服务与向第三方提供的服务

相比不具有特殊性。 关联交易的发生主要取决于关联方对相关服务的实际

需求、公司对客户的开发及维护能力等，未来并不排除向其他关联方提供

财务顾问服务的可能性。

（9）向关联方租赁房产、支付物业管理费

①红塔大厦、红塔物业

根据公司或公司子公司与红塔大厦、 红塔物业签署的 《房屋租赁合

同》、《物业管理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公司或公司子公司向红塔大厦租

赁位于昆明市北京路 155 号附 1 号红塔大厦地下 1 层、第 3 层、第 4 层、第

5 层、第 6 层、第 7-11 层、第 17 层、第 19 层、第 24 层的房屋，同时由红塔

物业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租赁或服务面积、租赁期限或物业管理期限、租金

或管理费如下：

楼层

面 积

（m2）

租赁期限 /

物管期限

2016.01.01-2016.02.28 2016.03.01-2020.02.29

月租金

（ 元

/m2）

月管理费 （元

/m2）

月租金

（元 /m2）

月管理费

（元 /m2）

地下 1

层食堂

133 2018.11.1-2020.2.29 - - 150 -

地下 1

层仓库

72

2016.11.01-

2020.02.28

- - 26.50 -

地下 1

层仓库

110

2015.5.28-

2020.2.28

26.50 - 26.50 -

3 213 2018.6.15-2020.2.29 - - 55 25

4 926.85

2010.03.01-

2020.02.28

54.60 21 55 25

5 124 2017.12.01-2020.02.28 - - 55 25

5 40 2018.06.01-2020.2.29 - - 55 25

6 42

2016.11.01-

2018.12.31

- - 60 20

6 926.85 2019.02.01-2020.02.29 - - 55 25

7-11 3,200

2012.01.01-

2020.02.28

52 20 55 25

17 814.85 2018.03.01-2020.2.29 - - 55 25

19 847.85

2016.01.01-

2020.02.28

- - 55 25

24 640

2012.01.01-

2020.02.28

52 20 55 25

此外，报告期内公司还向红塔大厦租赁仓库、向红塔物业租赁车位；红

塔物业为公司上述承租房屋提供保洁等配套服务。

②红塔银行

2017 年 12 月，红塔证券、红塔期货分别与红塔银行签订《办公场地租

赁协议》，红塔证券、红塔期货各自向红塔银行租赁位于玉溪市东风南路 2

号办公大楼 1 楼 B 区约 200 平方米的办公区域及主楼左侧部分墙面、主楼

左大门左侧墙面区域（作为标识及企业名称使用），相关租赁面积、租赁期

限、租金情况如下：

出租方 承租方 租赁位置

租 赁 面 积

（m2）

租赁期限

月租金 （含物业

费）

（元 /m2）

红塔银行 红塔证券

玉溪市东风南路 2

号办公大楼 1 楼 B

区

200 2017.12.1-2020.11.30 57

红塔银行

红塔期货玉溪营业

部

玉溪市东风南路 2

号办公大楼 1 楼 B

区

200 2017.12.1-2020.11.30 57

公司租赁房屋所支付的租金及物业管理费是参考当地同类房屋的平

均水平、承租房屋的装修及设施状况等制定的，价格公允。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支付房屋租金、物业管理费占公司当期同类

交易的比例及占营业支出的比例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红塔大厦 3,865,286.43 3,437,201.84 3,330,763.40

红塔物业 2,631,638.78 2,441,383.85 2,665,861.71

红塔银行 260,571.45 - -

合计 6,757,496.66 5,878,585.69 5,996,625.11

当期物业使用费支出合计 41,901,279.70 37,306,515.48 34,614,432.34

向关联方支付房租及物业费支出占

全部物业使用费支出的比例（%）

16.13 15.76 17.32

注：关联方房租及物业费支出占全部物业使用费支出的比例 = 关联方

房租及物业费支出合计 / 全部物业使用费支出合计

①发生的原因及必要性

公司承租的红塔大厦位于昆明市北京路的繁华地段，紧邻昆明市火车

站，人流量多，周边商业、居住、金融环境较好，有利于提升公司形象、增加

人才吸引力。 公司向红塔银行承租的房产系营业部经营、办公场所，具有商

业实质，存在合理性。

②定价依据

公司向红塔大厦、红塔银行支付租赁费、向红塔物业支付物业费基于

市场价格，并由双方协商确定。

③公允性分析

A、支付租赁费

①红塔大厦

红塔大厦将房屋租赁给公司及非关联方的情况对比如下：

客户

性质

承租方 办公楼位置 建筑面积（m2）

月租金

（元 /�m2）

关联方 公司或公司子公司

昆明市北京路 155 号附 1 号红塔大厦

地下 1层食堂

133 150

昆明市北京路 155 号附 1 号红塔大厦

第 3层

213 55

昆明市北京路 155 号附 1 号红塔大厦

第 4层

926.85 55

昆明市北京路 155 号附 1 号红塔大厦

第 5层

40 55

昆明市北京路 155 号附 1 号红塔大厦

第 5层

124 55

昆明市北京路 155 号附 1 号红塔大厦

第 7-11层

3,200 55

昆明市北京路 155 号附 1 号红塔大厦

第 24层

640 55

昆明市北京路 155 号附 1 号红塔大厦

第 6层

926.85 55

昆明市北京路 155 号附 1 号红塔大厦

第 17层

814.85 55

昆明市北京路 155 号附 1 号红塔大厦

第 19层

847.85 55

非关联方 1

湖南炎帝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

昆明市北京路 155 号附 1 号红塔大厦

21楼

847.85 65

非关联方 2 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

昆明市北京路 155 号附 1 号红塔大厦

20楼

847.85 65

非关联方 3

艾默生网络能源有限

公司

昆明市北京路 155 号附 1 号红塔大厦

15楼 1508室

300 57

非关联方 4

台湾立荣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昆明代表处

昆明市北京路 155 号附 1 号红塔大厦

5楼 505室

158 60

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承租的红塔大厦商务楼（除地下 1 层食堂外）月平

均租金（含管理费）为 55 元 /m2，较非关联方 1、非关联方 2、非关联方 3、

非关联方 4 承租的其他楼层价格略便宜，主要系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承租红

塔大厦为一揽子承租方案，整体租赁期间较非关联方租赁期长，同时公司

整体承租面积较非关联方更大，具有较强的谈判优势；公司承租的红塔大

厦地下 1 楼食堂月平均租金为 150 元 /�m2， 较公司承租的其他楼层及其

他非关联方价格贵，主要系由于地下 1 楼食堂的交房条件较其他楼层更为

严苛，其他楼层均为“裸租” ，交房条件少，而地下 1 层食堂的交房条件包

括：完成分隔隔墙、消防设施、墙面粉刷、地面防滑瓷砖铺设等改造，并将

水、电、燃气、排污、隔油等厨房配套设施的安装预留接口接入，交房条件

多。 同时，其他楼层需要另行缴纳 20-30 元 /m2 不等的物业费而地下 1 层

食堂不需要缴纳物业费。 公司向关联方承租房屋系基于正常经营活动，遵

循市场化原则，具有合理性、公允性。

②红塔银行

在红塔银行的租赁过程中，玉溪市东风南路 2 号办公大楼 1 楼仅对公

司及红塔期货进行出租，并未向其他公司进行出租。 为此，红塔银行聘请了

玉溪恒源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所租房屋的租金及物业费进行

估价。 玉溪恒源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遵循估价原则，按照估价程

序，采用比较法进行估价，并出具了《房地产租赁价格估价报告》。 评估的

月租金为 52.00 元 /m2、物业费为 3.5 元 /m2,红塔银行以《房地产租赁价

格估价报告》的租赁估价为基础并参考当地市场行情对公司及红塔期货进

行出租，租金具有公允性。

B、支付物业费

红塔物业向公司及非关联方收取的物业费情况对比如下：

客户性质 承租方 办公楼位置 建筑面积（m2）

每月物业费

（元 /�m2）

关联方 公司或公司子公司

昆明市北京路 155 号附 1 号红塔大

厦第 3层

213 25

昆明市北京路 155 号附 1 号红塔大

厦第 4层

926.85 25

昆明市北京路 155 号附 1 号红塔大

厦第 5层

40 25

昆明市北京路 155 号附 1 号红塔大

厦第 5层

124 25

昆明市北京路 155 号附 1 号红塔大

厦第 7-11层

3,200 25

昆明市北京路 155 号附 1 号红塔大

厦第 24层

640 25

昆明市北京路 155 号附 1 号红塔大

厦第 6层

926.85 25

昆明市北京路 155 号附 1 号红塔大

厦第 17层

814.85 25

昆明市北京路 155 号附 1 号红塔大

厦第 19层

847.85 25

非关联方 1

湖南炎帝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

昆明市北京路 155 号附 1 号红塔大

厦 21楼

847.85 20

非关联方 2 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

昆明市北京路 155 号附 1 号红塔大

厦 20楼

847.85 25

非关联方 3

艾默生网络能源有限

公司

昆明市北京路 155 号附 1 号红塔大

厦 15楼 1508室

300 30

非关联方 4

台湾立荣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昆明代表处

昆明市北京路 155 号附 1 号红塔大

厦 5楼 505室

158 25

公司向红塔物业支付的平均物业费为 25 元 /m2，与非关联方 1、非关

联方 2、非关联方 3、非关联方 4 向红塔物业支付的每平米物业费相近，向

关联方支付物业费基于正常经营活动，具有合理性、公允性。

④未来发生的持续性

公司租赁房屋所支付的租金及物业管理费是参考当地同类房屋的平

均水平、承租房屋的装修及设施状况等因素共同确定的，价格公允，公司已

与红塔大厦、红塔银行、红塔物业签订了长期租赁、物业合同，预计未来仍

存在一定的持续性。

（10）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其他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接受关联方提供的经常性服务并支付服务费，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元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方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会务费、餐费、

住宿费、差

旅费等

红塔体育 63,177.80 243,530.04 165,151.71

福牌实业 - 4,433.96 -

天恒大酒店 182,563.46 - -

红塔大酒店 14,132.13 - -

红河投资 217,866.34 - -

广告费 安晋高速 104,761.91 - -

车辆

保险费

华泰保险 132,958.68 128,294.84 4,451.92

合计 715,460.32 376,258.84 169,603.63

当期业务及管理费

支出合计

584,479,231.68 587,594,313.41 540,581,266.23

关联方会务费、餐费、住宿费、车辆保

险费支出占全部业务及管理费支出

的比例（%）

0.12 0.06 0.03

注：关联方会务费、餐费、住宿费、车辆保险费支出占全部业务及管理

费支出的比例 = 关联方会务费、餐费、住宿费、车辆保险费支出合计 / 全部

业务及管理费支出合计

①发生的原因及必要性

公司发生的会务费、餐费、住宿费、车辆保险费均为公司必要支出，且

发生的交易属于对方的主营业务范围。 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交易双方

市场化的选择，具有商业实质。 且公司与红塔体育、华泰保险等关联方基于

长期合作关系，交易沟通成本较低，具有合理性。

②定价依据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支付的会务费、餐费、住宿费、车辆保险费等

参照市场标准，并根据实际服务的规模、市场行情等因素共同确定。

③公允性分析

上述交易是按照市场化原则做出的日常经营决策，发生的各项费用与

独立第三方价格基本一致，不存在显失公允的情况。 关联交易规模占比极

低，公司接受上述关联单位提供的服务不具有重要性。

④未来发生的持续性

公司发生的会务费、餐费、住宿费、车辆保险费等均为公司必要支出，

交易价格不存在显失公允的情况，未来不排除与上述公司继续发生关联交

易的可能性。

（11）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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